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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瑞可达连接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询价转让结果报告书 

 

股东北京国科瑞华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苏州工业园区元禾重

元贰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邦盛赢新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合称“出让方”）提供的信息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为 127.00 元/股，转让的股票数量为 1,080,000 股。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参与本次询

价转让。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 转让方情况 

(一) 转让方基本情况 

截至 2022年 3月 31日转让方所持首发前股份的数量、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北京国科瑞华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8,136,000 7.53% 

2 
苏州工业园区元禾重元贰号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709,000 4.36% 

3 苏州邦盛赢新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2,170,000 2.01% 



 

北京国科瑞华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为瑞可达持股 5%以上的股

东。 

(二) 本次转让具体情况 

序

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拟转让数

量（股） 

实际转让数

量（股） 

实际转

让数量

占总股

本比例 

转让后

持股比

例 

1 

北京国科瑞

华战略性新

兴产业投资

基金(有限

合伙) 

8,136,000 7.53% 400,000 400,000 0.37% 7.16% 

2 

苏州工业园

区元禾重元

贰号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 

4,709,000 4.36% 380,000 380,000 0.35% 4.01% 

3 

苏州邦盛赢

新创业投资

企业(有限

合伙) 

2,170,000 2.01% 300,000 300,000 0.28% 1.73% 

  合计 15,015,000 13.90% 1,080,000 1,080,000 1.00% 12.90% 

 

(三) 转让方未能转让的原因及影响 

□适用 √不适用  

二、 转让方持股权益变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受让方情况 

(一) 受让情况 



序号 受让方名称 投资者类型 实际受让数

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限售期

（月） 

1 
深圳市恒泰融安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

人 
500,000 0.46% 6个月 

2 UBS AG 
合格境外机构

投资者 
200,000 0.19% 6个月 

3 
西藏源乐晟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

人 
200,000 0.19% 6个月 

4 
琅润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 

合格境外机构

投资者 
100,000 0.09% 6个月 

5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 80,000 0.07% 6个月 

 

(二) 本次询价过程 

本次询价转让价格下限为 112.00 元/股，为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前 20 个交易

日股票交易均价 130.94 元/股的 85.54%。 

本次询价转让的《认购邀请书》已送达共计 324家机构投资者，具体包括：基

金公司 71家、证券公司 45家、保险机构 16 家、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44家、私募

基金 146 家、期货公司 2家。 

(三) 本次询价结果 

组织券商合计收到有效报价 23 份。根据认购邀请书约定的定价原则，最终 5

家投资者获配，最终确认本次询价转让价格为 127.00 元/股，转让的股票数量为

108万股。 

(四) 本次转让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 



 □适用 √不适用  

(五) 受让方未认购 

 □适用 √不适用  

四、 受让方持股权益变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五、 中介机构核查过程及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次询价转让的转让方、受让方、询价对象认购资格、

认购邀请书的发送范围等进行了审慎核查并认为：本次询价转让过程遵循了公平、

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本次股份转让通过询价方式最终确定

股份转让价格。整个询价转让过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科创

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股东以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和配售方式减持股

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六、 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瑞可达连接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向特定机构

投资者询价转让股份的核查报告》 

特此公告 

 

 

苏州瑞可达连接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月 2日  


